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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盘法民二初字第206号

 

原告：云南省昆明监狱

住所：昆明市东郊王大桥

法定代表人：符明，系该监狱监狱长

委托代理人：姚帆、梁隆乾，云南隆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

住所：昆明市小西门佳华大厦XX室

法定代表人：杨绍荣，系该校校长

委托代理人：李建中，云南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云南省昆明监狱诉被告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6月
1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姚帆、被
告委托代理人李建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9年6月23日，原告所属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技工学校昆明校区与被告签订了《房
屋租赁协议》，协议就被告租用原告教学楼及相关费用交付达成了约定。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但被告却未按时支付场租费等相关费用。根据2012年2月22日双方会议对
账记录，被告欠原告款项共计人民币333585.2元，其中场租费148000元，水电费130085.2元，管
理费55500元。被告拒不支付上述款项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依法判决被
告支付原告场租费、水电费、管理费共计人民币333585.2元，并承担自2012年2月22日至还款之日
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1、原被告间无任何法律关系，被告与云南省技工学校昆明校区签订过合同，但与
原告无利害关系，请法院审查原告主体资格。2、2009年6月23日被告与技工学校约定了租赁费、水
电费，无管理费的约定，该费用无任何依据。3、技工学校未按约定向被告提供租赁场地，房屋大部
分由技工学校在使用，要求被告承当相应费用不合理。根据联合办学协议，房屋租赁协议已被联合
办学协议所否定，也不应再支付相应费用。被告未支付原告的金额约为4万余元。会议纪要的形成也
并非是在双方公平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耿某某的代理是超越代理权限所实施的行为，其法律后果
应由其个人承担。请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予以公正裁决。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一、组织机构代码证、土地使用权证、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文件（云狱发【2008】253号）、证
明、昆狱党{2009}31号文件，欲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二、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欲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三、房屋租赁协议、房屋租赁租金减免协议，欲证明：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

四、会议纪要、房租费对账单、水电费对账单、还款计划，欲证明：被告欠原告场租费148000
元，水电费130085.2元，管理费55500元。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

证据一组织机构代码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土地使用权证真实性、合法性
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食堂和礼堂由昆明校区在使用，停车场也部分占用；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文
件（云狱发【2008】253号）、证明、昆狱党{2009}31号文件为内部文件，与本案无关。证据二三
性无异议，登记有部分变更。证据三房屋租赁协议三性无异议，但部分房屋并未提供，未完全履行
租赁合同。减免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证据四会议纪要无异议，但非双方协商所
形成的，管理费不存在；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耿某某的个人行为；水电费对账单，2010年9
月前欠原告水费、电费共计44773.6元的；还款协议三性予以认可，但是耿某某的个人行为。

被告为证明其答辩观点，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一、房屋租赁协议，欲证明：被告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技工学校昆明校区签订合同，确定权利
义务。

二、2010年秋季联合办学协议及房屋租赁租金减免协议，欲证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技工学校
昆明校区与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耿某某约定招收学生的学籍等手续管理及房屋租金减免约
定。

三、联合办学协议及关于协议的有关说明，欲证明：被告与耿某某签订协议约定2008年11月
10日至2011年11月10日办学期间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耿某某负责。

四、《会议纪要》、对账单、还款计划，欲证明：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技工学校昆明校区对账情
况得到耿某某确认是耿某某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三性予以认可。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
目的不认可，虽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但并非就取代房屋租赁协议，双方间仍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证
据三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四三性均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非耿某某的个人行为，耿某
某是被告的代理人。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真实性、合法
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三、四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三为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和
耿某某所签订，系双方之间的内部协议，与本案无关，不予评判。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中的组
织机构代码证、土地使用权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云南省监狱管理局
文件（云狱发[2008]253号）、证明、昆狱党{2009}31号文件与本案无关，对该组证据，因涉及原
告的主体资格，与本院有直接利害关系，且为相关机构出具，故本案依法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技工学校昆明校区原系原告开办的
内部机构，2008年6月16日经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下发云狱发[2008]253号文件，明确该技工学校昆
明校区经清理报废进行处理后的有效资产、债权、债务全部造册移交给原告昆明监狱。2009年6月
23日，该技工学校昆明校区与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协议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自2009年8月
1日至2011年7月31日止，租金为每年度平均人民币35万元。2010年9月28日，双方又签订《学杂
费收取补充协议》和《房屋租赁租金减免协议》，就学杂费的收取和2010、2011年的房租租赁租金
减免达成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2012年2月22日双方签订



《关于协调解决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所欠技校场租费等款项问题的会议纪要》，双方对被告
所欠原告的费用达成一致，即：被告欠原告场租费和管理费203500元，水电费130085.2元，并约
定被告需在2012年6月前支付。2012年3月19日，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耿某某分别在《云南科技信息
工程进修学校房租费对账单》和《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水电费对账单》上签字认可。两份对
账单载明：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在履行合同两年间欠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技工学校昆明校区房
租费148000元、水电费130085.20元。并于同日，签订《还款计划》，约定于2012年8月30日前支
付所欠场租费、水电费。后因被告未按约定支付相关费用，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解决。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本案中，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技工学
校昆明校区属于原告单位内部机构，后经清理报废进行处理后的有效资产、债权、债务全部造册移
交给原告昆明监狱，因此，技工学校昆明校区并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其权利义务均归属于
昆明监狱，故原告云南省昆明监狱依法享有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
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本法第六十条还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双
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和房屋租赁租金减免协议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
有效，双方都应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相应义务。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双方也按约定履行了义务，该
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因被告拖欠原告场租费及相关费用，为此，双方签订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
对双方房屋租赁期间所产生的场租费、水电费和管理费具体金额及履行期限进行明确，且被告委托
代理人耿某某也签字认可了还款协议，对双方会议纪要所确认的场租费、水电费金额再次明确，此
外还款协议中还承诺了支付相应费用的时间为2012年8月30日前，但被告未按该约定履行支付义
务，其行为已损害原告的利益。对被告所主张的原告未按约定履行提供场地的问题，因被告未提交
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对该主张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认为双方系联合办学不应支付租金的问题，被告认
为其与耿某某约定了联合办学协议，期间产生的一切诉讼责任应由耿某某承担，与被告无关的主
张。本院认为，租赁协议为原、被告双方签订，耿某某仅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其行为代表被告，
而被告与耿某某之间的约定与原告无关，故对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因此，被告未按双方约定
履行支付场租费、水电费和管理费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费用的诉请合理合法，故本院依
法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逾期利息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
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还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
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因被告未在约定的履行期限，即2012年8月30日前履行支付相应费用的义
务，其行为违反双方约定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诉请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
以支持。至于违约责任的起算时间应为还款计划约定的还款日2012年8月30日的次日，即2012年8
月31日。据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
第一百零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省昆明监狱支付房
租费、水电费、管理费共计333585.2元；

二、被告云南科技信息工程进修学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省昆明监狱赔偿违
约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息，本金为333585.2元，从2012年8月31日起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0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152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
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
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员       蒋继红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施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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